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 
 

  

 
 

  

 
 
 

  
 

 
 

  
 

中西區區議會文件  132/2016號 
(於2016年10月20日會議討論  )

中西區區議會

擬議修訂《西營盤及上環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/H3/29》 

1. 目的

本文件旨在向議員簡介《西營盤及上環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 S/H3/29》
的擬議修訂，並徵詢議員的意見。  

2. 背景  

2.1 	  2011-2012年度施政報告中表示，政府察悉多家非政府機構關注到在職
青年希望享有自己的居住空間，而對該等機構擬利用其獲政府批出的

部分政府、機構或社區設施用地興建青年宿舍的計劃，政府將會積極

給予協助。東華三院於 2015年 9月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第 12A條向城
市規劃委員會（下稱「城規會」）提交改劃於荷李活道  122A至 130號
前東華三院李西疇紀念小學及文武廟建築群地段的申請（申請編號  
Y/H3/8）。有關申請建議將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改劃為「政府、
機構或社區  (2)」有助興建一座  21層高的青年宿舍。文武廟建築群將會
被保全。  

2.2 	 由於有關政府部門對擬議青年宿舍沒有負面意見，而申請人提交的技

術評估（包括交通、文物影響、視覺影響及空氣流通）是可接受的，

城規會轄下的規劃小組委員會（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）於 2016年 5月 
13日決定同意該規劃申請。  

3. 大綱圖的擬議修訂項目（圖一至四） 

A項（地盤面積：約 1,684平方米）

把位於荷李活道  122A至 130號的用地由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改劃為「政
府、機構或社區  (2)」地帶及為擬議青年宿舍及文武廟建築群訂定高度限制，
分別為  97米（從主水平基準起計算）及  1層 。



 
 

 
 

 
 

 
 

 

  
 
 

 
 

 
 
 

 
 

 
 

 
 

 
 
 

 
 

4. 大綱圖的《註釋》及《説明書》的擬議修訂

除上述修訂外，我們亦建議修訂大綱圖的《註釋》及《說明書》，包括： 

(a) 	 修訂「政府、機構或社區」地帶的土地用途表，在第一欄用途

內加入「住宿機構  (只限宿舍  )(只限在指定為「政府、機構或社
區 (2)」的土地範圍內 )」，以及相應把第二欄用途的「住宿機
構」修改為「住宿機構  (未另有列明者  )」。  

(b) 	 爲了尊重文武廟建築群的歷史和文化價值，在《説明書》内將

會要求青年宿舍的建築設計需跟隨文物影響評估報告内的建

議興建。  

5. 公眾諮詢

小組委員會在 2016年 9月 30日已同意對《西營盤及上環分區計劃大綱圖編號  
S/H3/29》的修訂項目。城規會將於 2016年 10月 21日，根據《城市規劃條例》
第 5條展示大綱草圖，為期兩個月。任何人士均可於本年  12月 21日或之前，
就有關修訂向城規會秘書處作出書面申述。  

6. 附錄

圖一至圖四 擬議修訂項目  A的現有與擬議用途地帶的比圖、平面圖、航攝照
片及實地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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